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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与归正: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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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公益性为本质，以预防性惩罚为首要功能，具有严格的实体判决条

件。从“公益”到“私益”的本质异化、从“预防”到“报复”的功能异化、从“利益”到“工具”的条

件异化致使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异化适用。异化适用的直接原因是“立法”和“解释”的技术瑕疵，

深层原因是“实用”与“理性”的理念失衡。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归正适用应在解释论上明确适用

进路和赔偿标准，并在保障论上健全审查规则和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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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至 2021 年 3 月，笔者在北大法宝、裁判法律文书等数据库以及相关网络平台搜索到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共
147 件 ( 不缴纳上诉费而作出撤诉裁定以及因执行问题而作出的执行裁定等未显示任何实质性内容的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裁判文书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除外) 。以上案例资料中，可以看到完整请求权形态的案件共 125 件，

其中包含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案件 77 件。
② 如，黄忠顺: 《食品安全私人执法研究———以惩罚性赔偿型消费公益诉讼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

期，第 85－89 页; 高丽: 《惩罚性赔偿请求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困境与出路》，《东南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第 84 页; 廖中洪、颜卉: 《消费公益诉讼中的惩罚赔偿问题研究》，《学术探索》2019 年第 1 期，第 53－57 页; 章
海珠: 《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之探讨》，《社会科学家》2019 年第 7 期，第 112－113 页。

③ 张卫平: 《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清华法学》2013 年第 4 期，第 9 页。

鉴于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实务中兴起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实践浪潮。据

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消费公益诉讼中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占到总数的一半，甚至更高，① 学术界也

展开诸多讨论。② 然而由于立法尚不明确，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赔偿标准和适用结果等具体

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实务中存在的适用异化问题又亟待重视。因此，本文将考察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

性赔偿的异化适用现状，尝试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归正适用提供参考。

一、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

公益性是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本质所在。起诉主体、实体权益基础、诉权基础、立法本意

的公益性特质决定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公益性本质。概括说来，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

提起主体具有公益性。依现行立法，消费公益诉讼适格起诉主体包括检察机关和省级以上消费者协

会。而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实体权益基础是消费公共利益，这也是消费公益诉讼区别于私益诉

讼的根本所在。消费私益诉讼以消费者个人的实体权利为基础，消费公益诉讼则以具有公共利益属性

的实体权益为基础。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是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又不具有救

济可期待性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民事责任。因此，主观公共利益更符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实体

权益基础。从行政权的角度来说，客观公共利益应更多依赖行政执法机关。张卫平教授认为，消费公

益诉讼的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利益”。③ 此外，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诉讼权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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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公益性诉权。消费公益诉讼中，适格起诉主体的诉权并非来源于消费者个人授权，而是来自法律

的直接规定，属于法定诉讼担当的公益性诉权。对检察机关而言，公益性诉权实质上就是民事公诉

权。检察机关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即是在通过公诉权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就消费者协会而

言，公益性诉权的行使也是消费者协会公益性责任的基本要求。最后，公益性本质也符合我国公益诉

讼的立法本意。根据立法机关的释义，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既是私益的集合体，与私益

相关联，但又不等同于私益。①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应保持公

益诉讼的公益性本质。
依据美国惩罚性赔偿金理论，惩罚性赔偿金具有救济功能、惩罚功能与威慑功能。救济功能针对

的是原告，是对补偿性赔偿的一种弥补。惩罚功能建立在私人报复之上，是对国家公共权利的维护。
威慑即阻止类似行为发生的功能。② 我国学界基本赞同惩罚性赔偿的上述功能，不少学者更将惩罚性

赔偿金理解为一种激励，相关表述有“激励性报偿”，③ 抑或 “奖励”。④ 私益诉讼中，超过损失的额

外赔偿确实具有私益补偿、私人报复或个人激励作用。但是，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却有所不同。
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最主要功能是预防性惩罚，即通过惩罚实现行为预防目的，与威慑同

义。这与我国当前的立法理念相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首先应当发挥预防性保护功能，首要目标是制

止和预防。⑤ 广义上说，预防功能具有结果意义上的预防功能和行为意义上的预防功能之分。结果意

义上的预防功能针对的是不法侵害行为之侵害结果的产生或扩大。行为意义上的预防功能针对的是不

法侵害行为，包括对侵害行为人再犯以及类似不法行为再次发生的预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以下简称《消费公益诉讼司法解释》 ) 中规定的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责任，只能发挥结果意义上的预防功能，而不能发挥行为意义上的预防

功能。为此，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使命在于通过惩罚性赔偿发挥行为预防目的。参照刑罚预防

理论，⑥ 可将对行为人再犯的预防称为特殊预防，而将对于其他人实施类似不法行为的预防称为一般

预防。就特殊预防来说，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要足以制止不法经营者再犯类似行为。就一般预防

来说，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应当能够对社会上的一般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上述功能预主要通过

强制要求不法经营者支付超过公益损失的赔偿款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消费公益诉讼惩罚

性赔偿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损失补救作用。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所欲维护的利益包括消除行为隐患的安全利益和弥补公益损失的经济利

益。前者源于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行为预防效果，后者源于消费公益诉讼惩罚赔偿的损失补救

作用。在一般人看来，如果不法经营行为不具有再次发生的预期性，或是尚未造成明显的公共利益损

失，那么依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手段即可实现利益救济。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适用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否则将造成资源浪费。消费公益诉讼设有前置程序。前置程序中，检察机

关会发出公告，消费者协会也要积极进行调查和调解。如果利益在前置程序中已经予以实现就无须适

用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另外，就预防性惩罚而言，消费公益诉惩罚性赔偿往往会与行政执法手

段和刑罚责任发生功能上的重叠。消费公益诉讼中，特别是食品药品领域的消费公益诉讼中，市场监

督管理等行政执法部门大多会参与其中，而且也往往会关联刑事诉讼程序。执法部门拥有责令改正、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执法权，刑事诉讼中也有管制、拘役、徒刑、
罚金等刑罚责任，以上救济手段都具有极强的预防性惩罚功能。如果不法经营者受到以上惩罚，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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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 《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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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就不具有获得实体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这也是消费公益诉讼的替代性和

补充性质所决定的。消费公益诉讼本就是维护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应以穷尽其他救济

手段为适用前提。

二、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异化适用

异化在哲学领域指“某种不满或是某种无意义状态”，① 本文中借用 “异化”一词来说明消费公

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即异化适用。
( 一) 从“公益”到“私益”的质变

私益化的适用结果促使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发生性质上的异化。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

公益性本质决定了惩罚性赔偿款应当被用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不是由消费者个人受益。如果惩罚性

赔偿款仍由受损消费者个人所有，将无异于私益诉讼或相当于私益诉讼的合集，既没有充分体现消费

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特质，也没有发挥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应有价值。实践中，消费公益诉讼中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结果具体形式有: 1． 分配后上缴国库。广东省消委会提起的假盐公益诉讼中，惩

罚性赔偿款由法院托管。3 年诉讼时效过后，如果赔偿金还有剩余，将上缴国库。② 2． 纳入消费公益

基金，用于受害群众的救助性赔偿。江苏海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假药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纳

入公益基金并用于受害群众的救助性赔付。③ 以上案例说明我国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

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混淆的问题。
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金收归消费者个人所有，无异于利用公益诉讼程序救济消费者个人权

益，不仅会造成公私益救济路径的混乱，还会侵害消费者个人诉权和处分权。其一，传统民事诉讼是

以保护私人利益为出发点而构建的典型私益诉讼，而民事公益诉讼则是应社会需求产生的以公共利益

为救济对象的特殊程序。利用消费公益诉讼程序救济消费者个人利益混同了原有的公私益救济路径。
其二，私人利益一般都有着明确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否提起诉讼，是否请求法院作出判决是个人诉

权和处分权的体现。消费公益诉讼在未经消费者个人同意的情况下，代替受损消费者提出惩罚性赔偿

请求并将其分配给消费者个人，构成了对消费者个人诉权和处分权的侵害。
( 二) 从“预防”到“报复”的演化

与私益诉讼中的激励性或报复性惩罚相比，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应以预防性惩罚为基本限

度。消费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依职责或使命感而提起诉讼，制度激励并不依靠金钱方式。而且与私益

诉讼中的个人相比，消费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地位，不存在报复性惩罚的基础条

件。一般来讲，在以金钱为惩罚方式的法律责任中， “预防”与 “报复”的关键区分点在于惩罚力

度。理论上，当惩罚力度足以使不法经营者停止再犯并能够警示其他经营者时，就无须再增加额外的

惩罚。尽管这一标准不易把握，但可以确定的是，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标准绝不能与私益诉讼

中惩罚性赔偿标准相当。因为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标准的确定，除了考虑预防功能以外，还有激励

或报复成分。所以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惩罚标准必然低于私益诉讼中的惩罚标准。然而司法实践中却

往往按照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标准，根据价款或服务费用确定惩罚性赔偿额。如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的销售不合格牛肉公益诉讼案中，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牛肉销售价款 10 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共

计 48900 元。④ 又如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公益诉讼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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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被告单位支付不合格食品销售价款 10 倍的惩罚性赔偿金。① 赔偿标准的不当适用使得消费

公益诉讼中惩罚力度过分强化，进而异化为一种报复性惩罚。
报复性惩罚难免会产生责罚过重的后果，使得不法经营者丧失革新发展的可能性，甚至面临破

产，报复性惩罚在制约不法经营者的同时，对其他经营者也会形成震慑作用，甚至打击行业发展信

心，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 三) 从“利益”到“工具”的转换

个案适用中对实体判决之必要性与实效性的忽略致使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异化。
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充分考量本案实体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这也是诉的利益的

基本要求。否则将意味着公益诉讼程序沦为一种可随便使用、而没有任何门槛的 “工具”。在笔者搜

索到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文书中，只有一起案件提到 “惩罚性赔偿请求不属于公益诉讼的审理

范围，不应获得实体判决”。② 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具有获得实体判决的必要性或

实效性。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分析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时，往往容易忽略个案适用

的必要性。在认定时，仅考虑不法经营者的欺诈、故意、或是不法经营行为的损失和影响，忽略其他

救济制度对于不法经营者的处罚情况。由于缺少对惩罚性赔偿适用必要性的论证，片面的裁判导致消

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诉的利益被架空，进而沦为一种没有灵魂的 “工具”。以一起生产销售不合格

食品公益诉讼案③为例。不法经营者生产销售铝残留量过多的粉皮，销售额为 500 元，盈利额为 100
元。此案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 30100 元后，不法经营者主动投案被拘役 2 个月，并

处罚金等计 20000 元。在此情况下，该不法经营者又在消费公益诉讼中被判处 5000 元的惩罚性赔偿。
此案中，不法经营者已停止不法行为且主动投案，又经过 2 个月的拘役刑，此时预防性惩罚目的已经

实现，适用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不具有必要性。从最终结果来看，不法经营者实际承担了超过

盈利 500 倍的责任，未免责罚过当。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具有资源消耗大的特点，非恰当适用不仅不符合公益诉讼的替代性和补

充性，也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低效甚至是不合目的的适用会使消费公益诉讼失去程序本身具有的

内在价值。

三、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异化适用的根源探寻

( 一) “立法”与“解释”的技术瑕疵

一是“立法”的技术瑕疵问题。立法是合逻辑性的产物。立法的逻辑标准包括立法同一、立法

无矛盾、立法排中和立法理由充足。即立法要前后一致，逻辑严密，非此即彼，理由充分。④ 2012 年

《民事诉讼法》修订时，第 55 条将消费公益诉讼的救济对象定位于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2013 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时，第 47 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2016 年 《消费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 1 条明确，

消费公益诉讼适用于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上述立法规定的不一致，至少会产生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消费公益诉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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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王柏荣: 《科学立法的科学性标准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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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用于消费者私人利益的救济。这种观点建立在 《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47 条吻合的基础之上，说明公益诉讼的救济对象并不一定是公共利益，只要是人数众多就可以适

用消费公益诉讼。另一种理解主要是依据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认为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仅指公共利益，消费公益诉讼救济的对象既包括已受损害的利益，也包括现实的危险。为避

免混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释义，“消费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为人数众多且不特定的消费者共同

利益，且该利益具有社会公共属性”。① 但是实践表明，这一释义并未完全消弭前述立法不一致的

影响。
二是“解释”的技术瑕疵问题。法律解释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拉伦茨认为，“法律解释的最

终目标只能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而只有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

体的规范想法，才有可能达成此目标”。② 依此，法律的解释既要与当前的情形相结合，同时也要对

相关情形的立法有充分的理解。同理，对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解释适用必须要建立在对私益诉

讼惩罚性赔偿的充分理解之上。司法实践中，法官之所以根据价款或服务费用的 3 倍或是 10 倍来确

定惩罚性赔偿额，主要是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和 《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视为法律依

据。这一做法将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直接等同于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是对两种适用情形和适用功能的不当等同。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侵害消费公共利益之情

形，主要功能在于预防性惩罚。消费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主要是在不法经营行为侵害个人利益时，提

起的具有激励和报复性的惩罚性赔偿。因此，两者并不相同。作为一类新型的诉讼类型，消费公益诉

讼惩罚性赔偿相关立法并不完善。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法律依据只能从相关立法的概括

性规定中作扩张解释得出，而不能直接适用私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
( 二) “实用”与“理性”的理念失衡

借用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着 “实用”
有余的倾向。惩罚性赔偿是最为严厉的民事责任，在制裁不法经营行为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效果。司

法实践中，忽略诉的利益，将消费公益诉讼程序简单视为实现惩罚性赔偿社会效果的程序工具恰巧与

实用主义追求外在效果，排斥理论建设的方法理念相吻合。虽然我国消费公益诉讼立法并未明确规定

惩罚性赔偿，但是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频率却极高。相反，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等不作为请求权的适用频率却较低。这或许与我国目前消费公益诉讼主要适用于食品药品领

域有关，因为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案件会同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

意味着侵害行为的停止。然而联系实用主义的解释，会发现这与不作为请求权较为温和有关。相比不

作为请求权，惩罚性赔偿似有更为强大的预防和威慑效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正确。德沃金对实用主

义作出过精彩的阐述。他认为，实用主义者可能把自己的判决看成对法规或先例的一种出人意料的

“阐释”，而事实上他的判决与此无关。这一谎言从来不符合人们的真正利益。实用主义极端的决定

是尽可能地表明其见解的实用性，并掩饰社会颇难接受的东西。③

“理性”之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理性法律有形式和实质之分。形式理性包括感官感受的理性和

逻辑推演的理性。实质理性是一种价值上的理性。④ 我国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在形式理性和实质

理性上都有所不足。就形式理性而言，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尚未形成体系化规定，不具有完整的

逻辑推理基础。因此只能根据实质理性的价值因素进行推理。但是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不具有

程序价值上的适配性。原因在于: 其一，与实体公正不适配。原被告双方在诉讼程序中是一种此消彼

长的关系。消费公益诉讼程序中，对于被告的过度惩罚意味着对于原告所代表之公共利益的额外关

照，但如果责罚过当也同时意味实体结果的不公正。其二，与程序公正不适配。私益化的适用结果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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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华: 《最高人民法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 34 页。
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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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真相是套用公益诉讼程序实现个人利益的异化过程。为实现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目的，公益诉讼呈

现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将消费者个人利益置放于消费者公益诉讼程序，会打破了私人利益救济程序

应有的对等正义，造成程序不公。其三，与程序效益的不相适配性。公益诉讼需要消耗大量的国家司

法资源，而国家司法资源又是公民所纳税款的承载体，所以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也应保障

程序效益。不必要的适用或是高成本的惩罚带来的不一定是等效的回报，很可能是被告利益的牺牲，

甚至是整体利益的降减。从这个角度看，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异化适用源于实体公正、程序公

正与程序效益的价值缺失。

四、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归正适用的解释与保障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归正适用需要立法和司法的双向推动。理论层面上，二者应当同

时进行，相互匹配。但是在现实层面上，“司法先行示范，立法吸收完善”的渐进型发展线路更具

有可行性。这与消费公益诉讼 “立法滞后，司法先行”的发展态势相符合。由于目前体系化立法

条件尚不成熟，本文暂先尝试从司法之解释论和保障论两个向度求证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

归正适用。
( 一) 解释论

一是关于适用进路的解释。依建构性解释论，法律解释 “只有在与既往的法律体系相整合的

前提条件下才能正当化”。① 现有法律体系内，消费领域内存在合同责任性质和侵权责任性质的惩

罚性赔偿，即合同类惩罚性赔偿和侵权类惩罚性赔偿。原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最早规定

了合同欺诈行为引起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后的 55 条第 2 款，又增加了缺陷

产品引起的侵权类惩罚性赔偿。立法者对于欺诈行为和缺陷产品在当前消费领域之急迫性与重要

性的认可与重视。而同样的急迫性和重视性也应存在于消费公益诉讼领域内。消费公益诉讼中，

欺诈行为会更具有广泛性和恶意性，缺陷产品之危险性和波及性也表现得更难以控制。因此，依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立法意图来解释，合同类惩罚性赔偿和侵权类惩罚性赔偿都应适用于消费

公益诉讼中。一般认为，侵权类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适用并不具有解释上的障碍。但是合同

类惩罚性赔偿却不然。对合同类惩罚性赔偿的质疑主要源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依合同的相对性，

第三方不能突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不能据此提起诉讼。然而，公益诉讼中起诉主体的

诉权基础是公益性诉权，其提起诉讼基于法定的诉讼担当，并非基于合同权利。消费公益诉讼惩

罚性保障的是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并非消费者个人利益。况且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以合同

成立为前提。② 因此，基于欺诈行为，提起具有预防性质的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保障潜在的

消费者利益，也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二是关于赔偿标准的解释。研究表明，惩罚的有效性相对较高时才会加强合作，否则个人和

团体的收益也相对较低。而惩罚者的低成本和被惩罚者的高影响与惩罚的有效性相关。可行的做

法是，依据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和整体性原则增加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有效性。合理性

原则要求合理协调或尽量缓解公共利益与不法经营者的紧张关系。比例原则即不法经营者所受惩

罚应与行为的危害后果和现实影响一致。整体性原则是将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置放于社会整体利

益中，将公益保障、被告负担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上述三项原则可作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

赔偿数额的综合判断标准。
鉴于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原理在于通过让不法经营者承担超出实际损失的赔偿以实现惩罚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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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为保障惩罚目的，公共利益损失应成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最低参照。有学者将不

法经营者的违法所得视为公共利益损失，① 不仅因为公共利益损失难以计算，也因这一解释可以获

得外部性理论的支持。外部性是经济学词汇，意指不法经营者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外化于他

人或社会。不法经营者实施欺诈和生产缺陷产品的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并因此获益。在资源总

量不变的情况下，不法经营者降低生产成本的不当获益最终转换为外部性损失，并由不特定多数

消费者和社会承担。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消费公共利益损失可以等同于外部性损失，也可以等同

于不法收益。不法经营者的违法动力主要来源于不法收益，且不法经营者的不法收益总是大于损

失赔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对不法经营者施以超过不法收益的赔偿额即可遏制不法经营行

为的发生。因此，不法收益可以作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最低限度标准。其具体数额的确

定，还需结合综合判断标准进行考量。
( 二) 保障论

一是规则保障。根据康德对“规则之于理性的重要性”论断，② 理性应以规则为前提。合理的规

则应成为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之必要性和实效性的前提保障。然而就规则的具体内容而言，有学

者认为，补偿性赔偿在无法惩罚不法经营者时才能适用。③ 也有学者认为，存在惩罚必要且惩罚目的

能够实现时才可以提出补偿性赔偿，无必要或无法执行则不应提出。④ 综合来看，个案适用时，消费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之必要性和实效性的判断规则应包括: 其一，实体规则。在作出实体判决之前，

法官首先应对不法经营行为的损害后果进行考量。如果不法经营行为确实造成了明显的公益性损害后

果，而且在一般人看来，这些损害后果尚不具有消费者自行救济的可期待性时，可以认为具有适用惩

罚性赔偿的实体条件。其二，形式规则。在实体审查基础上，法官应当对不法经营者已经承受的行政

和刑事处罚作形式上的判断，并将其作为结果审查规则的前提。其三，结果规则。结果审查包含对公

共利益损害救济之完全性和对预防性惩罚之彻底性审查。如果已经有的行政惩罚、刑事责罚和本案可

能作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手段可以实现救济之完全性和预防之彻底性，消

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就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二是制度保障。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款应当归于专门的消费公益基金，并用于公益类

事项。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并非弥补个人损害，而是保障高于个人利益的抽象性公

共利益。故而惩罚性赔偿款必须遵循公益化的实现路径，如此才能将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与私益

诉讼区分开来，才能确保公、私益救济制度各尽其责。为实现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适用结果

的公益化，应建立专门的消费公益基金管理制度加以保障。消费公益基金的管理、使用可以参照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并由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统一管理。消费公益诉

讼惩罚性赔偿款纳入消费公益基金后应专用于公益诉讼、普法宣传、市场检查和打假在内的公益

类事项。为了加强管理，还可将当地检察机关和消费者协会纳入基金会的监管机构，对赔偿金的

管理、使用进行法律和业务监督。

五、结 语

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公益性本质、预防性惩罚功能以及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条

件是其制度生命力的理论根基。研究表明，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存在异化适用的现实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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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消费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 “实用”有余、“理性”不足。在现行立法条件下，消费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归正适用，应在解释论上明确适用进路和赔偿标准，并从规则设计和制度

配套层面提供支撑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立法的系统化、完善化与司法的合理化、正当化对于消

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归正适用同样重要，前者甚至更为关键。故而，消费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偿的体系化立法应逐步积累完善。

Dissimilation and Corr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in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o Haiyan

Abstract: Punitive compensation in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akes public welfare as its
essence， preventive punishment as its primary function， and has strict conditions for substantive judgment． The
dissimilation of essence from  public interest  to  private benefit ， the dissimilation of function from
prevention to revenge， and the dissimilation of condition from interest to tool lead to the dissimilation
of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in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direct cause of dissimilation
is the technical defects of  legi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 is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acticality and rationality．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requires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approaches
and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n the explanation side， and perfect the examination rules and the supporting
systems on the guarantee side．

Key words: consume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unitive compensation， dissimilar application，
correc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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